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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高工 105 學年度教務工作實施計畫 
106 年 3  月 2 日教務處會議訂定 

壹、 實施依據： 
一、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31151 號令制定 

高級中等教育法實施。 

二、教育部 105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。  

三、本校校務發展願景與校務發展目標。 
 

 

貳、 實施目標：  

一、配合教育部課綱，規劃學校本位及多元選修課程，健全課程發展。 

二、有效推動各科教學，採用多元評量，培養學生思辨與解決問題能力。  

三、貫徹正常化教學，辦理學生多元升學方案，加強學生進路。 

四、舉辦各項學科競試，提高學生學習動機，增進教學效果。  

五、加強藝術人文教育，增進學生人際關係與情緒管理能力，注重全人發展。 

六、輔導學生多元學習，設計學藝活動與競賽，激發學生潛能。 

七、培育學生專業證照能力，輔導技職教育發展成效。 

八、注重學生個別差異，積極推動增廣教學、課業輔導與補救教學。 

九、提升英語學習能力，推展國際文化交流，建構國際化教學環境。  

十、強化教師專業能力，推動學習型組織及專業發展評鑑，提升教學品質。  

十一、建置 e 化智慧學習環境，充實專業教室及多媒體設備，發揮教學效能。 

十二、爭取專案計畫經費，持續執行優質化方案，展現學校之特色亮點。 
 

 

叄、 實施方法：  
一、各組分層負責，積極主動；團隊分工互助，密切配合。  

二、加強跨處室溝通協調，增進績效；切實掌握工作進度，達成預訂目標。  

三、執行前集思廣益，有效實施；執行後檢討改善，精益求精。  

四、妥善利用社區資源，並加強與家長會、校友會及大專院校策略聯盟之合作。 

 

肆、各項工作時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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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本計畫經教務處各組討論通過， 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